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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行攻 处罚决定书

丿刂 【2016】  1号

当事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前锋股份 ),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杨晓斌,男 ,1954年 12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董事长,住

址:北京市海淀区。

朱霆,男 ,1975年 1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董事、总经理 ,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

王小平,男 ,1977年 4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董事、财务

总监,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邓红光,男 ,1964年 11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董事、董事

会秘书,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姜久富,男 ,1945年 3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董事、副总

经理,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



吕先锫,男 ,1964年 1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独立董事,住

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张力上,男 ,1958年 8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独立董事 ,

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向显湖,男 ,1963年 2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独立董事 ,

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陈森林,男 ,1963年 7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独立董事,

住址:北京市崇文区。

陶雷,男 ,1966年 4月 出生,时任前锋股份独立董事,住

址:北京市海淀区。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 《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我局对前锋股份信·憝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陈森林、陶雷提出了陈述、申

辩意见,陈森林并提出听证要求;其他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前锋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前锋股份未依法披露发生的重大诉讼事件

2003年 ,前锋股份与山东鑫融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山东鑫融 )签订 《协议书》、《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等协议 ,

约定由前锋股份以其名义代山东鑫融入股五洲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五洲证券 )。 前锋股份接收山东鑫融 8700万元认



股款项后,于 2004年分两笔把 8700万转入五洲证券验资账户,

认购五洲证券股份。zO10年 12月 9日 ,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前锋股份履行人民币8700万元的出资

义务及相应利 .急 。2013年 10月 28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

达 (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 7号 《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前锋

股份于判决生效后 30日 内向五洲证券支付人民币 8700万元及

相应利息。前锋股份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 4月 9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 (2014)民二终字第22号 《民事判

决书》,二审判决驳回前锋股份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 10月

23日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向前锋股份下达 (2014)郑 铁中

执字第 9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前锋股份立即履行向申请执行

人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支付款 17400万 元以及负担执行费

24.14万元。2014年 12月 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下达 (⒛ 14)民 申字第 1761号 《民事裁定书》,驳回前锋股

份再审申请。

上 述 诉 讼 ,按 照 涉 诉 时 能 够 明 确 的
8700万

元 金 额 计 算 ,分

别 占 前 锋 股 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年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
33.82%、 34.37%、 40.23%、 35。 74%、 29.59%,涉

诉 金 额 大 ,

占 上 市 公 司 净 资 产 比 例 高 ,依 法 应 当 认 定 为 重 大 诉 讼 。

前锋股份发生重大诉讼,依据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

款第 (十 )项 “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

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第六十六条第 (六 )项 “

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
,以及中国证监会依据《证

券法》前述授权规定制定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憝
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X以下简称《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 )第 四十条
“公司应披露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
”
和《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订、

2014年修订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重大诉讼、

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

的规定,前锋股份应当在诉讼产

生之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布诉讼及进展情况,并

在 2010、 2011、 ⒛12、 2013和 2014年年度报告中依法披露上

述重大诉讼事项。前锋股份未依法披露发生的重大诉讼事件 ,

构成未按规定披露和所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遗漏。

二、前锋股份未依法披露发生的重大担保事件

在 2011年至 2015年期间,前锋股份子公司北京标准前锋

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以下简称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

其定期存单为时任董事、总经理朱霆控制的成都傲骨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傲骨数码 )和成都德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德威视讯 )的银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计有 22笔担

保,历次担保基本情况如下:

1.2011年 3月 15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1,090万元的质押担保。

2.2011年 3月 28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46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500万元的质押担保。



3.2011年 6月 2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95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

4.⒛11年 6月 21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1,000万元的质押担保。

5.2012年 3月 22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200万元的质押担保。

⒍2012年 3月 22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1,100万元的质押担保。

7.2012年 5月 23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99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300万元的质押担保。

8.2012年 6月 13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300万元的质押担保。

9.⒛ 12年 6月 ⒛ 日,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5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1,0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0.⒛ 12年 8月 24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1,1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1.2012年 9月 20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 德威视讯 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3,3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2.2013年 3月 18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1,9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3.⒛ 13年 6月 5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5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3,0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4.2014年 3月 18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3,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5.2014年 6月 6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3,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6.2014年 9月 10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3,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7.2014年 11月 11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1,7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8.2014年 12月 4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1,6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19.2015年 2月 4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1,7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

⒛。2015年 2月 9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

威视讯 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21.2015年 5月 29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

德威视讯 2,3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

22.2015年 6月 4日 ,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傲

骨数码 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 2,200万元的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担保金额大,且属关联担保,将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等产生重要影响,依法应当认定为重大担保。

前锋股份子公司发生重大担保,依据 《证券法》第六十七

条第二款第 (十二 )项 “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 )第三

十条第二款第 (十七 )项 “
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第三十三条第

一款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

件,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上市公司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法》第六十六条

第 (六 )项 “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以

及中国证监会依据 《证券法》前述授权规定制定的 《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 )第十节第四十六条
“公司应披露

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 ):(二 )重大担保
”、

同节第五十一条
“
子公司发生的本节所列的重要事项应当视同

公司的重要事项予以披露
”
和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⒛ 12

年修订、2014年修订 )第三十二条
“公司应当披露重大合同及

其履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二 )重大担保。⋯公司应当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 (包括公司自身的对外担保及其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不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的发生额和报告期末

的担保余额,⋯ ”
的规定,前锋股份应当就其子公司发生的上

述担保事项应当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所发生的对

外担保事件,并在⒛11、 2012、 ⒛13、 2014年的年度报告报告

中记载,依法履行信
`惑 披露义务。前锋股份未依法披露发生的

重大担保事项,构成未按规定披露和所披露的信息有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财务凭证、诉讼资料、前锋

股份相关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相关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和有关



人员的谈话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前锋股份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六条

和六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构成了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所述
“
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的违法行为。

对于前锋股份的违法行为,时任前锋股份董事长杨晓斌知

晓并组织应对前锋股份发生的重大诉讼事件,隐瞒不报。时任

前锋股份董事、总经理朱霆知晓并参与应对前锋股份发生的重

大诉讼事件,且组织决策前锋股份子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事

件,隐瞒不报。时任前锋股份董事、财务总监王小平知晓并具

体操办前锋股份子公司的对外重大担保行为,隐瞒不报。上述

人员具体组织、决策或具体操办相关重大事件,故意隐瞒不报,

直接导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对违法行为具有主观故意性,

我局认定其为前锋股份涉案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邓红光、姜久富、吕先锫、张力上、向显湖、陈森林、陶

雷作为时任董事,在前锋股份存在重大遗漏的相关年度报告上

签字,并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提供

证据显示其勤勉尽责,对前锋股份相关违法事项实施必要的、

有效的监督,我局认定其为前锋股份涉案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

陈森林在申辩材料中提出:1。 其作为独立董事,不知晓、

未参与本案的违法事件,无法依据 《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



款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2.我局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担任独

立董事期间有
“
未尽勤勉尽责

”
的行为,其不应当作为

“
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
承担责任。3。 未将公司监事纳入处罚范围,存

在选择执法。4.对前锋股份未履行信 J憝披露义务没有过错,根

据
“
无过错的法律责任承担要法律、法规明文规定

”
的法律原

则,在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不应当承担责

任。

经复核,我局认为,陈森林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1。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证券法》

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应当根据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最大利益,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承担法定保证责任。2.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等部门规章、司法文件的规定 ,

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事件中,上市公司董事应当对其已履

行忠实、勤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独立董事陈森林在前

锋股份存在重大遗漏的2010年 至⒛14年年度报告上签字确认 ,

并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局依据其履职情况 ,

根据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将其认定为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陈森林在陈述申辩时,并未提

交证明其对前锋股份信
`惑 披露违法行为已尽忠实、勤勉义务的

证据,没有证据表明其对前锋股份相关违法事项实施必要的、



有效的监督,其 申请不应当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

3.其提出的不知情、未参与违法行为,不存在主观过错,以及

我局未将公司监事纳入处罚范围等事实与理由,不属于当然的

免责理由。公司监事等其他人员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

大小不是当事人主张免责的理由,不影响当事人依法承担责任。

当事人不知情或未参与相关违法事项不影响其承担责任,只 是

作为承担责任大小的考量因素,我局在作出 《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时已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已 给予当事人较轻的处罚。

因此,当 事人不知情或未参与也不能作为免责的理由。我局对

其申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陶雷在申辩材料中提出,1。 本案前锋股份未披露的信
`急

,

属于经营管理团队中个别人有意隐瞒公司董事会的私人行为 ,

公司与其本人均没有行政违法行为。2.其对本案前锋股份发生

的重大诉讼和重大担保事件毫不知情,也未参与和隐瞒,认定

其应当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 本案隐瞒相关信息的

责任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程序正在进行,对嫌疑人

涉嫌犯罪相关事实作出行政处罚不合适。请求免于行政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陶雷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1。 根据前

述相关法律、部门规章等的规定,没有证据表明其对前锋股份

相关违法事项实施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其 申请不应当承担行

政处罚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2.根据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件,应 当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本案,上市公司前锋股份发生重大诉

讼和重大担保事件,应 当依法履行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的信息

披露义务,虽 然有关当事人隐瞒是造成上市公司未依法披露的

主要原因,但是,临 时报告与定期报告均以上市公司的名义作

出,因此,并不影响上市公司依法承担行政责任。3.当 事人不

知情或未参与相关违法事项不影响其承担责任,只 是作为承担

责任大小的考量因素,我局在作出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时

已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已给予当事人较轻的处罚。因此,当

事人不知情或未参与不能作为免责的理由。4.我局依法追究上

市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信
`惑披露行政责任与有关机关追究

个别人的刑事责任是基于不同事实、不同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关

系,两者互不影响与矛盾,不存在所谓刑事优先或者其他不适

宜的问题。我局对其申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陈森林提出的听证要求,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证监会令第 119号 )第五条的规定 ,

结合其拟处罚情况,未达到申请听证的条件。我局决定不召开

听证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前锋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杨晓斌、朱霆、王小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万



元罚款;       l
三、对邓红光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四、对姜久富、吕先锫、张力上、向显湖、陈森林、陶雷

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

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

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 该行直接上缴国库 ),并

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各案。如对本处罚

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 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

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 川监管局

抄送:中 国证监会处罚委、稽查局。


